
浦江法观

一个夏日的下午 14 时许， 上海

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警车驶入蝉鸣

聒噪的徐汇区某小区， 两位身着灰

色制服的法院干警下车后直奔居民

楼， 一口气爬到六楼，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狭窄燥热的公共走道。

这是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范萍和

法官助理正在针对一起相邻关系纠

纷案上门查看现场。

四年前， 于女士 （化名） 一家

购置该小区某楼栋 601 室房屋时，

门前公共走道已然安装了一扇绿色

铁皮门。 购房后， 房屋一直用于出

租。 今年 4 月， 于女士发现自己被

602 室的邻居范先生 （化名 ） 告上

了法庭。

原告范先生认为， 601 室安装

在公共走道的铁门影响了自家通风

和采光， 要求其予以拆除。

于女士则觉得很委屈， 强调铁

门在购置房屋时就已存在， 并非自

己安装， 且房子一直出租， “我自

己都没住过！”

作为一名深耕民事审判领域多

年的“老法师”， 承办法官范萍深知

邻里纠纷若处理不当， 容易激化矛

盾。

于是， 她第一时间联系小区居

委， 进一步了解事件来龙去脉。

原来， 范先生一年前就此事向

居委求助过， 希望能够协调拆除这

扇铁门， 但因于女士拒绝而未果。

居委也表示希望这次通过法院彻底

解决双方纠纷。

在明晰案件背景的基础上， 范

萍指导法官助理开展调解， 法官助

理拨通于女士电话。

“门又不是我装的。” 听筒里传

来不耐烦的声音。

“但你现在是 601 室产权人，

法律上有义务拆除铁门……” 经过

几番沟通， 于女士同意拆门， 但不

愿支付拆门费 。 范先生则表示：

“只要能拆除铁门， 我愿自费请工

人。” 双方初步达成一致。

然而， 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

几天后， 在法院的调解现场， 范先

生又提出新情况： “铁门的门头和

挨着 602 室卫生间外墙处都安装着

铁制吊柜， 吊柜框架与铁门框架焊

接为一体， 门拆了， 吊柜咋办？ 不

拆会不会有安全隐患？”

于女士却提出， “吊柜有用，

不能拆！” 调解再次陷入僵局。

范萍敏锐地察觉到， 与拆除铁

门相比， 吊柜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更

让人担心： 前者主要影响采光、 通

风， 后者则可能威胁人身安全。 如

何在审判工作中兼顾执行、 “一揽

子” 解决所有后顾之忧？

范萍再次拨通于女士电话：

“吊柜和铁门连为一体， 门拆除后吊

柜会失去支撑， 假如掉下来发生事

故， 你作为产权人得担责， 不如趁

此机会一次性解决掉……” 于女士

终于同意去现场查看后再做决定。

于是便发生文章开头的一幕，

范萍和法官助理在原、 被告和居委

工作人员及拆除工人均在场的情况

下， 一起查看吊柜安装情况。

经查看， 吊柜嵌在铁门上， 门

一拆， 吊柜没了支撑， 坠落风险极

大。 面对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 于

女士终于同意门柜一起拆。

“一会儿工人师傅拆的时候也

请注意， 尽量不破坏墙面……” 范

萍嘱咐道。

各方一起在现场， 共同见证工

人拆除门柜的过程。 随着门柜一点

点被拆除， 公共走道也越发亮堂起

来。

临离开时， 范萍和法官助理发

现， 两家人从最初见面时的紧张防

备， 到后来一起指着门柜拆除处有

商有量地沟通， 状态大不一样。 该

案最终以原告申请撤诉结案。

“叮……”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

法官助理的手机突然响了， 居委工

作人员发来现场修复后的照片：

公共走道明亮整洁、 焕然一新。

窗外， 微风轻拂过树梢， 带来丝丝

清凉。

铁门拆了，邻里心里更“亮堂”了

□ 李洪阳 张硕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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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上海数字法院“体验官”———

“看病钱”的“数字”守护
□ 高远

上海数字法院建设推进

两年多来使用体验如何？ 数

字改革取得了哪些实效？ 日

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第七

次数字法院推进会， 审判一线、 社

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分享了“用户体

验”。 对话上海数字法院“体验官”，

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上海市医保局

规划财务和法规处副处长施莹的分

享。

问： 医保基金被称为人民群众

的“看病钱” “救命钱”。 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医疗保障条

例》 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用于

支付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的，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有权依法追

偿。

在实践中， 医保基金的追偿工

作存在哪些难点？ 又是如何来破解

这一难题的？ 取得了哪些成果？

施莹： 医保部门最早发现医保

基金支付了因侵权造成的医疗费用

的， 主要是来源于第三人举报参保

人得到了两笔报销。 参保人员拒不

退回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的费用的，

按照原来人社部的规定， 属于有欺

诈骗保行为嫌疑， 通过执法程序追

回。 但对于向第三人追偿医保基金

支付的费用， 则有不同意见。

对于第三人来说， 他并不是医

保违法行为的直接实施者， 应当承

担的侵权责任部分由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了的， 我们理解类似于不当得

利， 所以我们制定 《上海市医疗保

障条例》 时也考虑到这些情况， 规

定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依法追偿。

但实践中， 因医疗机构事前情况了

解不足， 参保人员有意隐瞒， 部门

间信息沟通不畅通等原因， 造成医

保部门往往无法掌握第三人侵权信

息， 难以开展精准追偿。

在此， 我们要感谢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2024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托上海

数字法院建设， 研发“医保基金追

偿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 数助治理

应用场景， 在涉医疗赔偿侵权案件

中通过模型筛查出可医保追偿的第

三人侵权信息线索， 在积极来我局

上门走访对接的同时， 以市大数据

中心为枢纽， 实现与医保部门数据

共享共治， 合力破除数据壁垒， 防

止医保基金流失， 保障医保基金有

效监管。 全市医保部门通过法院共

享的数据有效开展核查追偿工作。

一是加强事前把控， 全市推行

外伤无第三方责任承诺制。 市医保

中心印发了 《关于在全市定点医疗

机构推行参保人员外伤无第三方责

任承诺制的通知》， 要求如外伤参保

人主诉无第三方责任， 定点医疗机

构应结合接诊情况， 要求参保人或

委托人填写 《承诺书》 后方可办理

医保结算。 事前掌握是否存在第三

方侵权的情况， 从医院端拦截以减

少涉第三人责任的患者使用医保直

接结算。

二是建立全市追偿机制， 各区

开展探索试点。 追偿工作行政职权、

民事权利交织， 市医保局牵头联合

华东政法大学梳理研讨医保追偿法

律关系。 此后， 市医保中心在全市

范围内印发了 《关于全市试点开展

涉第三人责任案件追偿工作的通

知》， 通过文件的形式建立起了全市

追偿机制。 各区医保部门成立追偿

工作专班， 通过专人专岗压实追偿

责任。

医保追偿的第三方侵权案件中

机动车交通事故占比较高， 因此，

市医保中心牵头邀请涉案次数较多

的 11 家保险公司召开沟通会议， 建

立了医保部门与保险公司之间的长

期联络机制， 提高工作效率、 优化

工作流程， 快速实现医保基金追偿

到位。

浦东、 黄浦、 松江等区医保部

门和区法院共同探索医保基金追偿

多元协同治理新模式， 不仅能有效

节约诉讼成本， 也促进了同类纠纷

高效化解。

2024 年 9 月，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胡某告某商场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案” 成为上海市

第一例在判决书中写明“退回医保

基金” 的判决。

2025 年 3 月 25 日，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浦

东医保中心与某出租车公司、 某保

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成为 《上

海市医疗保障条例》 实施后， 法院

判决的首例由医保中心为原告的医

保基金追偿案件， 对医保部门如何

更好地行使追偿权作出了示范和指

引。

据不完全统计， 现已追回医保

基金 320 万余元， 取得了良好的成

绩和社会反响。

问： 今年 4 月是第七个全国医

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主题是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 你认为在

医保基金追偿多元协同治理方面，

法院还能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

施莹： 虽然我们加强了事先把

控， 但因就医时侵权责任尚不明确，

参保人员为了减轻医疗费自行垫付

的负担， 可能会隐瞒存在侵权人的

情况， 在医保基金支付后， 再向侵

权人起诉主张权利。 因此， 后续医

保部门还需加强事中参与。

据我们了解， 2024 年， 青浦

区、 松江区医保部门积极与区法院

落实联动协作， 协助法院厘清相关

医疗费用， 切实减少了医保部门与

基层法院重复工作的情况。

下一步， 我们希望能够与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加强协作， 借助数

字法院建设的这股“东风”， 积极固

化现有的经验和探索成果， 持续强

化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 凝聚工作

合力， 进一步织密医保基金“防护

网”， 切实保障医保基金安全， 全力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 “救

命钱”。


